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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教育局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

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0 号）精神，根据

省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室通知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特制订

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政府和我市关于全

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准确把握教育公益事业建设

规律和特点，坚持依法依规，加大信息公开力度，明确公开重点，

细化公开内容，增强公开实效，不断提升教育公益事业的透明度，

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增强对党和政

府的信任。

二、工作任务及责任分工

（一）加大招生入学等教育信息公开力度。重点做好义务教

育、学前教育、特殊教育、职业教育发展重要政策，普通中小学

和幼儿园招生政策、招生范围、招生条件、学校情况、招生结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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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迁子女入学办法、入学流程、办理要求和办理方式，义务教育

阶段控辍保学落实情况，职业院校教学质量报告和信息公开年度

报告等方面的信息公开。

（二）紧扣利益关系直接、现实矛盾突出的事项公开。重点

公开市教育局制定的重要政策文件、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、年度工

作要点，年度部门预决算，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

工作进展和实施成效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，全面公

开各项学生资助（补助）政策、资助（补助）对象、资助（补助）

标准、申请程序、实施情况等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推进教育评估结果公开。重点做好义务教育标准化学

校的评估，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，规范化幼儿园、等

级幼儿园评估，普通高中等级评估，中小学校素质教育督导评估

等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开。

（四）推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。重点做好我市高校信息公开，

主动公开高校工作动态、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专栏导航等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抓好组织实施。各科室要充分认识推进社会公益事业

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，增强公开意识和服务意识，将

各项任务分解细化，统筹安排，明确责任人、完成时间、工作质

量和要求，压实责任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引导。各科室发布重大政策应同步公开解读

信息，深入解读政策背景、重点任务、后续工作等，及时传递政

策意图，做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热点舆情的预判、跟踪和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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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把握好政策解释的力度和节奏，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。

同时，要灵活应用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公告栏、宣传手册、

手机短信等多种载体和方式，及时发布，提升信息覆盖面、到达

率，确保人民群众看得到、看得懂。

（三）强化督促检查。各科室要加强对各自承担的重点任务

公开情况自查自纠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市教育局办公室将

不定期对各责任科室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

展情况进行检查，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公开情况、公开内容、

公开渠道和公开时效等。对组织不力，公开不及时、不真实或公

开不能公开的内容的，予以限时纠正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依规追

究相关科室和人员的责任。

附件：河源市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任务分解表

河源市教育局

2018 年 12 月 11 日



4

附件：

河源市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任务分解表

序号 公开内容 公开时限 责任科室

1 重点做好义务教育、学前教育、特

殊教育、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

不定期 基 础 教 育

科、职业教

育 与 成 人

教育科

2 普通中小学和幼儿园招生政策、招

生范围、招生条件、学校情况、招

生结果，随迁子女入学办法、入学

流程、办理条件和办理方式

每年 1 次 基 础 教 育

科

3 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落实情况 不定期 基 础 教 育

科

4 职业院校教学质量报告和信息公开

年度报告等方面的信息公开

每年 1 次 职 业 教 育

与 成 人 教

育科、办公

室

5 公开市教育局制定的重要政策文件 不定期 各科室

6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5 年 1 次 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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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年度工作要点 每年 1 次

8 年度部门预决算 每年 2 次 计财科

9 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

件工作进展和实施成效

不定期 基 础 教 育

科

10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不定期 计财科

11 全面公开各项学生资助（补助）政

策、资助（补助）对象、资助（补

助）标准、申请程序、实施情况等

每年至少1

次

助学中心

12 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的评估，中小

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，规范

化幼儿园、等级幼儿园评估，普通

高中等级评估，中小学校素质教育

督导评估等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开

不定期 市 人 民 政

府 教 育 督

导室

13 推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。重点做好

我市高校信息公开，主动公开高校

工作动态、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和专

栏导航等

每 2 周 办公室


